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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嘉祥县人民法院 

民事裁定书 

(2023) 鲁 0829 破 2 号 

 

申请人：董春元（系山东绿维果蔬汁有限公司股东），男， 

1960 年 3 月 23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嘉祥县卧龙山镇董山后村 77 号。

公民身份号码 370829196003230619。 

委托代理人：董凯（系申请人董春元之子），男， 1988 年

5 月 8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山东省嘉祥县兖兰西街 102 号。公民身

份证号码 370829198805080033。 

申请人：朱东明（系山东绿维果蔬汁有限公司债权人），男， 

1968 年 3 月 7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山东省嘉祥县疃里镇朱井村 72

号。公民身份证号码 370829196803073519。 

委托代理人：李允鹏（系朱东明表哥），1962 年 12 月 26 日

出生，男，住山东省嘉祥县疃里镇迎宾路 36 号。公民身份证号

码：370829196212263513。 

2023 年 10 月 30 日，本院裁定受理嘉祥县小康绿色食品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小康公司”）破产清算一案，并于 2023 年

11 月 7 日指定山东宏易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。 

2023 年 12 月 18 日，申请人董春元、朱东明以小康公司与

山东绿维果蔬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绿维公司）系关联企业，两

公司在财务、人员、业务及财产方面高度混同为由，向本院申请



2 
 

对小康公司与绿维公司进行实质合并破产清算审理。本院于 2023

年 12 月 27 日依法组织听证会，公开进行了听证。 

申请人董春元的委托代理人董凯、申请人朱东明的委托代理

人李允鹏，小康公司债权人山东省嘉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委托代理人张庆忠，小康公司、绿维公司债权人孔繁晨、董兴

雨，小康公司、绿维公司债权人陈广站的委托代理人郑海东及小

康公司管理人成员胡新中、刘悦到会参加了听证。 

两申请人提出合并破产申请的主要理由如下：一、两公司股

东混同，实际控制人混同；二、两公司存在业务混同；三、两公

司存在财务和资产混同；四、两公司存在人员混同；五、两公司

之间贷款相互担保，抵押财产相互交叉；六、银行大额往来频繁；

七、两公司还存在共同借款、债务加入情况；八、绿维公司的债

权人均认为两公司之间存在混同情况。 

经审理查明：小康公司与绿维公司在人员、经营场所及经营

范围、资产、财务等方面存在高度混同，具体表现在：1、人员

混同，绿维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9 月 26 日，股东有小康公司、董

春元、王绪栋，其中小康公司占股 40%，董春元占股 30%，小康

公司成立于 1998 年 5 月 8 日，股东有董春元、吴天佩，各占股

50%，小康公司系绿维公司的大股东，董春元既是小康公司的股

东和实际控制人，也是绿维公司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，两家公司

均由一个管理层统一进行管理，财务人员相同，工作人员在两公

司内交叉任职；2、经营场所、经营范围混同，小康公司和绿维

公司经营场所均在同一厂区，办公地点及生产线均系两公司所

有、使用，小康公司的经营范围为胡萝卜、黄瓜、西红柿、芦荟

及果蔬种植、销售，绿维公司的经营范围为饮料（果汁及蔬菜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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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）生产、销售，两公司的业务范围交叉互补，并于 2003 年共

同出资建设全天然果蔬汁浓缩液项目；3、资产、财务混同，小

康公司与绿维公司之间存在大量大额非正常业务资金往来，以及

为经营和交纳土地出让金、土地租金共同借款，相互担保及还款

的情形，担保抵押财产相互交叉，根据小康公司、绿维公司记账

凭证显示，两公司多笔记账单据混合报销入账，财务专用章混合

使用。 

上述事实，有申请人提交的两家公司的企业信息、公司住所

证明、股权转让、人事任命文件、记账凭证、董事会决议、股东

决议、借款协议、欠条、还款协议、资产担保协议、银行流水、

民事判决书等证据证实。  

本院认为，公司人格独立是公司制度的基石，关联企业成员

的破产亦应以适用单个破产程序为原则。但当关联企业成员存在

法人人格高度混同、区分各关联企业成员财产成本过高、严重损

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时，可以适用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方式

进行审理，从而保障全体债权人能够公平受偿。 

本案中，小康公司与绿维公司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的情

形，主要表现在：人员任职高度交叉，未形成完整独立的组织架

构；共用财务及审批人员，缺乏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；业务高度

交叉混同，形成高度混同的经营体，客观上导致两家公司收益难

以区分；两家公司存在大量的关联债务及担保且经营场所相同，

导致各公司资产不能完全独立，债权债务清理极为困难。在此情

形下，及时对两关联企业进行实质合并破产，符合破产法关于规

范破产程序、公平清理债权债务、公平保护债权人、债务人合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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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益的立法宗旨和原则要求，从而保障关联企业的债权人公平实

现债权，符合法律规定。 

综上，小康公司与绿维公司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，符合关

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审理的条件。 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一条、第二条第一款、

第三条、第十三条的规定，裁定如下: 

一、对嘉祥县小康绿色食品有限公司与山东绿维果蔬汁有

限公司进行实质合并破产清算； 

二、合并破产清算后，由山东宏易律师事务所继续担任管理

人，依法履行管理人职责。 

如不服本裁定，相关利害关系人可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

五日内向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。复议期间不停止

裁定的执行。 

 

审判长  崔维坤 

审判员  贾顺启 

审判员  李根良 

 

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

 

书记员 解林晶 


